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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长城“微破坏”须打“组合拳”
■ 汪昌莲

针对 3 月 21 日有游客在八达岭景区游

览时，在长城墙体上刻划损坏文物的情况，

延庆警方会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迅速开展

调查，于 3 月 22 日凌晨，将张某林、李某荣、

苏某芳等3名违法行为人查获。目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

定，已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

罚。（3月22日《北京日报》）

3名游客为寻求刺激，在八达岭长城墙砖

上刻划，导致长城墙面留下划痕，对文物造成

了不可逆的损害。事实上，这种故意损坏文

物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比较普遍。究其原因，

除了一些人缺乏社会公德和文明素质之外，

更在于法律意识的淡薄。特别是，以往对于

这种违法行为，仅止于道德谴责，难以唤醒人

们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如此语境下，八达岭

特区办事处已会同公安部门对3人作出行政

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并及时发布处理结果，

显然是依法治理长城“微破坏”的必要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刻

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

文物、名胜古迹的，违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

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

的，将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显然，这3名游客在长城墙砖上

刻划，属于典型的“微破坏”行为，而且已经违反

了上述相关规定，理应依法进行查处。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尽管《文物保护

法》已经颁布实施了10多年，但许多人至今

还不知道在我国有这部法律，因而一些人恣

意在文物上刻划涂污，还以为是一种个人自

由。《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故意或

者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对照此规定，这3名游客在长

城墙砖上刻划，属于故意损毁国家重点文物

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治理长城“微破坏”行为，还须监管打“组

合拳”。一些人不懂、不遵守《文物保护法》，

根在文物管理部门身上。一方面，在对《文物

保护法》的宣传上明显缺位，导致目前这部法

律的社会认知度不高；另一方面，只注重了对

文物的开发利用，却忽略了对文物的监管与

保护。因此，对于刻划涂污等破坏文物的违

法行为，既要严格执法，更要深入普法，让更

多的人知法守法。同时，文物部门应摒弃功

利思维，加大对文物的监管和保护力度，提高

《文物保护法》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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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睡眠神器”惊扰了“一帘幽梦”
■ 郭元鹏

非常道

微声音

遇事最有水平的处理方法

①先收住脾气。学会沉着应对，

不要让坏情绪支配你做事的方式。

②遇事先观己。先反省自己，有时候

才能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③不随

意责备。尽量用善意的言语去激励

别人把一件事情做好。④遇事知换

位。凡事多为他人着想，对己严格、

对人宽容。 @人民日报

不能让校外培训
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治理寄生在现有教育体制机制

和考试招生制度上的培训机构顽疾，

需要防止它们在现行教育体制外的

一条利益链上运行，自成体系；需要

引导教育培训机构遵从教育方针，为

学生多样性学习服务，成为学校教育

资源不足的有效补充。 @半月谈

高端寝具、助眠神器……越来越多年

轻人愿意在“睡个好觉”上花钱。3月21日

是世界睡眠日，而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3月

18日发布的一份《2021运动与睡眠白皮书》

中显示，目前中国有超 3 亿人存在睡眠障

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宁波

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在改善睡眠上加大

投入。（3月22日《宁波晚报》）

“一场好梦”成了奢望，“香甜入梦”成

了盼望。很多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少

商家在“睡眠障碍”现象里看到了商机。各

种“睡眠神器”横空出世。愿意在“睡个好

觉”这件事情上花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除

了从寝具下手，年轻消费者也会通过一些保

健品、数码产品提高睡眠质量。

但是，“睡眠神器”未必就能换来“好

梦一场”。由于“睡眠产品”属于新生事

物，加之缺少行业标准，事实上不少都是

“概念炒作”“忽悠模式”。一些“睡眠神

器”不仅不能让人“酣然入梦”，反而惊扰

了“一帘幽梦”。

正如睡眠专家禹海航所指出的那样：

依赖保健品甚至药品肯定不是助眠的首

选。对于如何拥有良好睡眠，他建议首先尝

试改变睡眠习惯，学会判断睡眠问题出在何

处，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则需要严格审批

“睡眠产品”，不能让忽悠人的“睡眠神器”

大行其道，惊扰了市民的“好梦一场”。而

对于劳动监察部门来说，则需要看到“睡眠

障碍”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治理“无序加班”

乱象，把科学的作息时间还给劳动者。

年轻人的消费观中，有一个比较明显

的特点就是社交化，很多产品卖得好可能

不仅是因为功效作用，更多的时候是因为

“我身边的朋友在用”或者“某个平台上很

多人在推荐”。其实就是属于“冲动消费”

“跟风消费”，交了智商税也就不足为奇了。

“香甜入梦”不能指望“睡眠神器”，“好

梦一场”别再让“睡眠神器”忽悠了。“好梦

一场”最终需要科学的提高“睡眠质量”，而

不是依靠所谓的“睡眠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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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不退不换属于霸王条款 ■ 宋鹏伟

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

续火爆。然而，有不少观众

反映，电影票“退票”“改签”

难。不少消费者都表示，由

于一张或几张电影票涉及

的金额并不多，退不了票通

常都放弃维权。大多数人

会通过朋友圈等渠道转给别人，转不出去，一

般也认栽。工作人员解释称：不退票是担心有

人恶意刷票，刷票会造成预售期间票房大卖的

假象，影响影院排片。（《工人日报》3月22日）

机票都能“退改签”，电影票却对消费者说

不，主要还是吃准了消费者“钱少不值当较真儿”

的心理，拿所谓的行业利益打法律的擦边球。

虽然消费者付的是全款，甚至选好了座

位，但也只是预订，实际并未享受服务。因

此，单纯套用“无质量问题不退货”的法律规

定并不妥当——又不是看完电影要退票。

从利益受损的角度而言，也不完全站得住脚。

的确，消费者退票会给影院排片带来一些影响，但

并非所有的退票都集中在开映前短短几小时，导

致其无法二次销售。对于某些一座难求的热门影

片，更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极端点说，就算只

有一人买票，影院也得正常放映，此时这个消费

者若选择退票，影院只怕偷笑还来不及吧？反

过来说，通过网络预售，影院也可以更加科学合

理地排片，减少经营成本，提高上座率，怎么能

只要利益而不愿承担责任呢？

至于所谓的担心有人恶意刷票，更是缺

乏说服力。大数据时代，甄别恶意刷票的难

度越来越小，完全可以通过后台数据监控的

方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同时，还可以借

鉴其他行业的经验，完全放开“改签”，并根

据退票时间制订不同梯度的手续费——越

临近开映时间手续费越高，以此来规避恶意

刷票、“黄牛党”倒票的风险。

事实上，这一老问题并非没有制度约

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的

规定，经营者单方规定的“电影票售出概不退

换”，是以格式条款做出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

合理的规定，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而很

多消费者提及的“电影票退票攻略”，最有效

的一条规定也来自于国家广电总局《影院计

算机售票软件系统技术规范》——“售票软件

应具有退票功能，并建立相应的退票记录。”

将本应承担的市场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以

所谓的担心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这样的违法

现象必须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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